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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西审环建〔2021〕3号

关于南宁建宁康恒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
南宁市双定循环经济产业园炉渣综合利用

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

南宁建宁康恒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：

你公司报来的《南宁建宁康恒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南宁市

双定循环经济产业园炉渣综合利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（以下

简称《报告表》）及有关材料收悉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

响评价法》第二十二条第一、第三款的规定，经对相关材料进行

审查，现批复如下：

一、南宁建宁康恒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南宁市双定循环经

济产业园炉渣综合利用项目位于西乡塘区双定镇华润水泥窑西侧

（项目代码 2020-450107-77-03-060790）。建设内容为：2条再生

标准砖生产线，年产再生标准砖 4000万块；1条无机道路生产线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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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产无机道路材料 10万吨。建设 1个制砖车间、1个炉渣综合处

理车间、1个建筑固废处理车间、成品环保砖晾晒区等。项目总

投资为 12000万元，环保投资 102万元。

二、按《报告表》要求执行相应环境标准，落实好各项污染

防治措施，确保环境安全。

三、项目产生实际污染物排放之前，应按照国家排污许可有

关管理规定要求申请排污许可证（纳入排污许可管理的项目）。建

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后，须按规定程序实施竣工环境保护验

收。

四、项目须按申报的工程内容进行建设，如建设规模、地址、

工艺等发生重大变化须重新申请办理环境影响审批手续。本项目

环境影响报告表自批准之日起超过 5 年方决定该项目开工建设

的，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表须报我局重新审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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